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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分 析  

一、勞工保險 

勞工保險於民國 39 年 3 月開辦，84 年 3 月全民健保施行，勞工保險所

辦理各項給付中，除普通事故保險之醫療給付業務移轉中央健康保險署辦理

外，普通事故保險之生育、傷病、殘廢、老年、死亡等現金給付及職業災害

保險各項給付，仍由本局繼續辦理。民國 88 年開辦勞工保險失業給付業務，

至 92 年 1 月因就業保險開始實施，失業給付由勞保體系脫離，改列於就業

保險給付項目。又為提供被保險人或其遺屬長期生活照顧，自 9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勞保年金制度，除了將「殘廢給付」名稱改為「失能給付」外，失

能、老年及死亡三種給付更增加每個月可以年金的方式領取，也就是「老年

年金」、「失能年金」和「遺屬年金」給付。依勞保條例規定，因 98 年至 102

年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為 5.2%，已達法定調整標準，故 98 年申請年

金符合規定且目前尚在領取中者，自 103 年 5 月調高年金給付金額，並於 6

月起發給。為鼓勵勞工生育，於 103 年 5 月 30 日修正生育給付標準，由 30

日提高為 60 日，雙生以上按比例增給，提供勞工更完善的保障。 

1.納保統計 

103 年底勞工保險投保單位及人數為 52 萬 7,270 個及 992 萬 361 人，分

別較上年增加 9,945 個（＋1.92%）及增加 17 萬 4,567 人（＋1.79%）；被保

險人平均年齡 40.04 歲，其中男性平均年齡 40.06 歲，女性平均年齡 40.02

歲。 

自 103 年 7 月 1 日起基本工資由 19,047 元調高為 19,273 元，「勞工保險

投保薪資分級表」同時配合修正施行，投保薪資第 1 級由 19,047 元調整為

19,273 元，上限仍維持 43,900 元，103 年全年平均投保薪資 29,595 元，較

上年增加 282 元（＋0.96%）。 

勞保保險費率區分為普通事故保險費率及職業災害保險費率二類。職業

災害保險費率又分為行業別災害費率及上、下班災害費率二種，每三年調整

一次。依「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適用行業別及費率表」102 年至 104 年費

率平均值為 0.22%，惟其中僱用員工達 70 人以上的投保單位，其行業別災

害費率另採實績費率，按其前 3 年職災保險給付總額占應繳職災保險費總額

比率，依規定每年計算調整之。103 年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率為 8.50%，

較上年調高 0.50 個百分點；職業災害保險平均費率為 0.21%，其中行業別災

害平均費率為 0.15%，上、下班災害費率為 0.06%，皆與上年相同；全年應

計保險費 3,007 億 7,501 萬元，較上年增加 238 億 5,779 萬元（＋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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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保險納保統計概況 

年 別 
投保單位＊ 

（個） 
被保險人數＊

（人） 

平均投 
保薪資 
（元） 

應計保險費（萬元） 

合計 職業災害 普通事故

101 年 508,930 9,709,511 29,051 26,017,454 682,807 25,334,647 

102 年 517,325 9,745,794 29,313 27,691,721 704,749 26,986,973 

103 年 527,270 9,920,361 29,595 30,077,501 716,736 29,360,765 

較上年 

增減(%) 
1.92 1.79 0.96 8.62 1.70 8.80 

附註：＊為年底數。 

勞工保險費率概況 
                                                            單位：％ 

年 別 
普通事故 
保險費率 

職業災害保險平均費率 

合計 
行業別災害 

平均費率 

上、下班 

災害費率 

101 年 7.50 0.20 0.15 0.05 
102 年 8.00 0.21 0.15 0.06 
103 年 8.50 0.21 0.15 0.06 
較上年 

增減百分點 
0.50 - - - 

 

2.給付統計 
103 年實計保險給付金額為 2,487 億 4,063 萬元，較上年減少 312 億 8,440

萬元（－11.17%），其中實計現金給付金額為 2,458 億 3,027 萬元，包括職業

災害給付金額 41 億 1,168 萬元，普通事故給付金額 2,417 億 1,859 萬元；實

計職業災害醫療給付金額為 29 億 1,036 萬元。 

綜觀 103 年各種實計現金給付金額中，以老年給付 2,055 億 3,017 萬元

最多（占 83.61%），較上年減少 335 億 9,706 萬元（－14.05%）；給付金額最

少為傷病給付 33 億 9,596 萬元（占 1.38%），較上年減少 1 億 3,947 萬元（－

3.94%）。 

勞工保險實計保險給付概況 
                                                                     單位：萬元 

年 別 合計 
現金給付 職業災害醫療給付 

小計 職業災害 普通事故 小計 職災住院 職災門診 職業病健檢

101 年 26,269,050 25,932,571 459,455 25,473,116  336,479 163,096 145,775 27,609

102 年 28,002,503 27,733,805 425,356 27,308,449  268,698 154,664  85,151 28,882

103 年 24,874,063 24,583,027 411,168 24,171,859  291,036 155,368 110,836 24,832

較上年 

增減(%) 
-11.17 -11.36 -3.34 -11.49 8.31 0.46 30.16 -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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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各種實計現金給付 
                                                                    單位：萬元 

年 別 合計 
生育 

給付 

傷病 

給付 

失能給付 老年給付 死亡給付(含失蹤津貼)

 失能年金  老年年金  遺屬年金

101 年 25,932,571 403,161 389,413 771,943 17,388 21,952,349 4,275,568 2,415,705 90,886 

102 年 27,733,805 389,103 353,543 732,989 21,441 23,912,723 8,024,430 2,345,447 121,971 

103 年 24,583,027 613,670 339,596 686,784 27,352 20,553,017 10,537,884 2,389,960 159,882 

較上年 

增減(%) 
-11.36 57.71 -3.94 -6.30 27.57 -14.05 31.32 1.90 31.08 

附註：傷病給付、失能給付、死亡給付均包含職業災害給付。 

二、就業保險 

就業保險於 92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提供失業給付、提早就業獎助

津貼、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及失業被保險人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補助等保障，

以安定失業勞工於失業期間之基本生活，並協助其儘速再就業。又為擴大保

障失業勞工家庭之就醫權益，96 年 1 月 31 日起健保費補助範圍擴及隨同失

業被保險人辦理加保之眷屬。98 年 5 月起提高加保年齡至 65 歲及擴大將本

國人之外籍、大陸及港澳地區配偶依法在臺工作者，納為就保保障對象，並

新增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為給付項目；又年滿 45 歲或身心障礙失業者延長失

業給付請領期間最長 9 個月；及扶養無工作收入的配偶、未成年子女或身心

障礙子女，每一人可申請加發平均月投保薪資 10%之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

活津貼，最多加計 20%，使就業保險之保障更為周延。 

1.納保統計 

103 年底就業保險投保單位及人數為 48 萬 444 個及 643 萬 7,767 人，分

別較上年增加 9,230 個（＋1.96%）及 12 萬 7,522 人（＋2.02%）；被保險人

平均年齡 37.44 歲，其中男性平均年齡 37.89 歲，女性平均年齡 36.99 歲。

全年平均投保薪資 31,121 元，較上年增加 354 元（＋1.15%）；保險費率仍

為 1.00%，全年應計保險費 239 億 4,525 萬元，較上年增加 7 億 3,610 萬元

（＋3.17%）。 

就業保險納保統計概況 

年 別 
投保單位＊ 
（個） 

被保險人數＊ 
（人） 

平均投保薪資
（元） 

應計保險費 
（萬元） 

101 年 464,610 6,224,341 30,350 2,261,508
102 年 471,214 6,310,245 30,767 2,320,916
103 年 480,444 6,437,767 31,121 2,394,525
較上年 

增減(%) 
1.96 2.02 1.15 3.17

附註：＊為年底數。 



 
IV 

2.給付統計 

103 年就業保險實計保險給付金額為 149 億 3,468 萬元，較上年減少 5

億 2,630 萬元（－3.40%）。綜觀 103 年各種實計保險給付金額中，以育嬰留

職停薪津貼 63 億 8,810 萬元最多（占 42.77%），較上年增加 4 億 8,967 萬元

（＋8.30%）；其次為失業給付 63 億 5,479 萬元（占 42.55%），較上年減少 8

億 5,826 萬元（－11.90%）；給付金額最少為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補助 3 億

4,463 萬元（占 2.31%），較上年減少 4,005 萬元（－10.41%）。 

就業保險實計保險給付概況 

單位：萬元 

年 別 合計 失業給付
提早就業 
獎助津貼 

職業訓練 
生活津貼 

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 

全民健康保險
保險費補助

101 年 1,350,899 649,166 132,250 41,892 493,764 33,826

102 年 1,546,098 721,305 144,584 51,896 589,843 38,469

103 年 1,493,468 635,479 131,901 52,814 638,810 34,463

較上年 

增減(%) 
-3.40 -11.90 -8.77 1.77 8.30 -10.41

 

三、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政府為保障勞工因雇主歇業、清算或宣告破產而被積欠的工資，特別在

勞動基準法第 28 條訂定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制度，凡適用勞基法行業之雇主

應按當月僱用勞工投保薪資總額及規定的費率（目前為萬分之 2.5），繳納一

定數額的積欠工資墊償基金，當事業單位因歇業、清算或宣告破產所積欠勞

工的工資未滿 6 個月部份，經勞工向雇主請求而不能獲得清償時，可以向勞

工保險局申請積欠工資墊償，經勞保局查證屬實，即可將積欠的工資代墊給

勞工，勞保局再向雇主請求於規定期限內，將代墊款項償還積欠工資墊償基

金。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於 75 年 11 月 1 日開始辦理提繳業務，76 年 2 月 1

日開辦墊償業務。 

 
1.提繳統計 

103 年底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單位及人數為 48 萬 5,466 個及 675 萬

2,182人，分別較上年增加 1萬 549個（＋2.22%）及 20萬 4,391人（＋3.12%）；

全年平均提繳工資 30,970 元，較上年增加 245 元（＋0.80%）；提繳費率仍

為 0.025%，全年應計提繳金額為 6 億 1,196 萬元，較上年增加 2,320 萬元（＋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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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概況 

年 別 
提繳單位＊ 
（個） 

提繳人數＊ 
（人） 

平均提繳工資 
（元） 

應計提繳金額 
（萬元） 

101 年 466,875 6,403,959 30,390 57,108
102 年 474,917 6,547,791 30,725 58,876
103 年 485,466 6,752,182 30,970 61,196
較上年 

增減(%) 
2.22 3.12 0.80 3.94

附註：＊為年底數。 

2.墊償統計 

103 年核准墊償積欠工資之單位共計 108 個，較上年增加 13 個（＋

13.68%）；墊償人數計 1,141 人，較上年減少 795 人（－41.06%）；墊償金額

為 7,135 萬元，較上年減少 7,820 萬元（－52.29%）。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墊償概況 

年 別 
單位（個） 人數 

（人） 

金額 

（萬元）合計 歇業 清算 破產 

101 年 108 108 - - 1,824 19,125
102 年 95 95 - - 1,936 14,956
103 年 108 106 - 2 1,141 7,135
較上年 

增減(%) 
13.68 11.58 - -- -41.06 -52.29

四、農民健康保險 

農民健康保險於 74 年 10 月 25 日開始試辦，78 年 6 月 23 日「農民健

康保險條例」公布，並於 78 年 7 月 1 日正式施行，核定實施之月投保金額

為 10,200 元，保險費率為 6.8%，農民健康保險之保險事故分為傷害、疾病、

生育、殘廢及死亡 5 種，分別給與醫療給付與現金給付。84 年 3 月全民健

保施行，醫療給付業務移轉中央健康保險署辦理，生育給付、殘廢給付及喪

葬津貼等現金給付，仍由本局繼續辦理，保險費率改為 2.55%。99 年 1 月

27 日將「殘廢給付」名稱改為「身心障礙給付」。 

1.承保統計 

103 年底農民健康保險投保單位數為 287 個，與上年相同；被保險人數

為 134 萬 9,903 人，較上年減少 5 萬 9,731 人（－4.24%）；月投保金額仍維

持 10,200 元，保險費率仍為 2.55%；全年應計保險費為 42 億 7,586 萬元，

較上年減少 1 億 5,472 萬元（－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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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健康保險承保統計概況 

年 別 
投保單位＊ 

（個） 

被保險人數（人）＊ 應計保險費（萬元） 

合計 農會會員
非農會 

會員 
合計 

被保險人 

負擔 
政府補助

101 年 287 1,454,728 752,654 702,074 453,335 129,239 324,096
102 年 287 1,409,634 737,235 672,399 443,058 125,806 317,252
103 年 287 1,349,903 705,186 644,717 427,586 121,516 306,070
較上年 

增減(%) 
- -4.24 -4.35 -4.12 -3.49 -3.41 -3.52

附註：＊為年底數。 

2.給付統計 

103 年農民健康保險實計現金給付金額 82 億 2,868 萬元，較上年增加

4,674 萬元（＋0.57%），其中以喪葬津貼 48 億 5,852 萬元最多（占 59.04%），

較上年增加 1 億 9,875 萬元（＋4.27%）；給付金額最少為生育給付 7,876 萬

元（占 0.96%），較上年減少 1,093 萬元（－12.19%）。 

農民健康保險實計現金給付概況 
                                                         單位：萬元 

年 別 合計 生育給付 身心障礙給付 喪葬津貼 

101 年 870,956 10,938 389,482 470,536

102 年 818,194 8,970 343,247 465,977

103 年 822,868 7,876 329,140 485,852

較上年 

增減(%) 
0.57 -12.19 -4.11 4.27 

 

五、老年農民福利津貼 

為照顧老年農民生活，增進農民福祉，政府於 84 年 5 月 31 日制定公布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本局受託辦理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發放業務，

開辦時每月發放金額為 3,000 元，93 年 1 月調整為 4,000 元，95 年 1 月調整

為 5,000 元，96 年 7 月調整為 6,000 元，101 年 1 月再調整為 7,000 元。為

照顧真正對農業長期貢獻之農民生活，103 年 7 月 18 日修正生效之「老年

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將申領老農津貼之年資由 6 個月延長為 15 年，並

增列須為我國國民，在國內設有戶籍，且於最近 3 年內每年居住超過 183 日

為請領津貼之資格條件。修法前已參加農保且持續加保，年資合計 6 個月以

上未滿 15 年者，可領取半額津貼；原已領取福利津貼者不受影響，但於修

法施行後，未符合上開國民設籍及居住時限之條件者，停止發給福利津貼至

其原因消失之當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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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底核發老年農民福利津貼之人數為 65 萬 1,482 人，較上年減少 1

萬 3,513 人（－2.03%），核付金額為 552 億 9,092 萬元，較上年減少 9 億 7,019

萬元（－1.72%）。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核付概況 

年 別 
核付人數（人）＊ 核付金額（萬元） 

合計 農民 漁民 合計 農民 漁民 

101 年 674,870 631,597 43,273 5,636,007 5,284,512 351,494
102 年 664,995 619,558 45,437 5,626,112 5,251,538 374,574
103 年 651,482 603,467 48,015 5,529,092 5,134,911 394,181
較上年 

增減(%) 
-2.03 -2.60 5.67 -1.72 -2.22 5.23

附註：＊為年底數。 

 

六、勞工退休金 

勞工退休金條例(勞退新制)於 94 年 7 月 1 日開始施行，係以「個人退休

金專戶」為主，「年金保險」為輔的制度，雇主應為適用勞基法之本國籍勞

工，按月提繳不低於其每月工資 6％勞工退休金，儲存於本局設立之勞工退

休金個人專戶，退休金累積帶著走，不因勞工轉換工作或事業單位關廠、歇

業而受影響，專戶所有權屬於勞工。勞工年滿 60 歲，年資未滿 15 年者，應

請領一次退休金，其年資滿 15 年以上者，請領月退休金。101 年 3 月 13 日

「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增訂於延壽年金保險未開辦前，勞工依法併計

舊制工作年資後滿 15 年以上且依規定將舊制退休金全額移入個人專戶者，

得發給月退休金。勞工月退休金自 101 年 4 月起首次核發。103 年 1 月 17

日修正生效之「勞工退休金條例」，將本國人之外國、大陸、及港澳地區配

偶依法在台工作者及自營作業者納入勞工退休金提繳對象；同時為因應身心

障礙者提前老化，建立身心障礙勞工提早退休之機制，以保障其退出職場後

之生活品質，爰增訂未滿 60 歲喪失工作能力且符合請領條件之勞工，得提

前請領勞工退休金規定。 

1.提繳統計 

103 年底勞工退休金提繳單位及人數分別為 46 萬 8,789 個及 602 萬 787

人，分別較上年增加 1 萬 4,834 個（＋3.27%）及 22 萬 1,936 人（＋3.83%）；

全年平均提繳工資 35,386 元，較上年增加 650 元（＋1.87%）。 

103年勞工退休金雇主平均提繳率為 6.01%，個人平均提繳率為 5.35%；

全年應計提繳金額為 1,654 億 9,164 萬元，較上年增加 89 億 3,069 萬元（＋

5.70%）。 



 
VIII 

勞工退休金提繳概況 

年 別 
提繳單位＊ 

（個） 
提繳人數＊
（人） 

平均提繳
工資 
（元） 

應計提繳金額（萬元） 

合計 雇主提繳 個人提繳

101 年 443,008 5,641,538 33,977 14,965,480 13,624,061 1,341,419 
102 年 453,955 5,798,851 34,736 15,656,095 14,305,746 1,350,349 
103 年 468,789 6,020,787 35,386 16,549,164 15,136,129 1,413,035 
較上年 

增減(%) 
3.27 3.83 1.87 5.70 5.80 4.64 

附註：＊為年底數。 

2.核發統計 

103 年勞工退休金核發金額總計為 103 億 3,952 萬元，較上年增加 21 億

6,846 萬元（＋26.54%），其中以本人請領一次退休金 87 億 5,852 萬元最多

（占 84.71%），較上年增加 17 億 4,602 萬元（＋24.90%）；給付金額最少為

本人請領月退休金 1,232 萬元（占 0.12%），較上年增加 695 萬元（＋

129.66%）。 

勞工退休金核發概況 
                                                         單位：萬元 

年 別 合計 
本人請領 
一次退休金

遺屬或 
指定請領人
請領退休金

本人請領 
續提退休金 

本人請領 
月退休金 

101 年 548,996 463,684 75,663 9,574 76

102 年 817,106 701,251 100,347 14,972 536

103 年 1,033,952 875,852 135,476 21,392 1,232

較上年 

增減(%) 
26.54 24.90 35.01 42.88 129.66

附註：本人請領月退休金自 101 年 4 月起開始核發。 

七、國民年金 

國民年金於 97 年 10 月 1 日開辦，其主管機關在中央原為內政部，配合

政府組織改造，102 年 7 月 23 日起變更為衛生福利部；開辦初期提供「老

年年金」、「身心障礙年金」、「遺屬年金」及「喪葬給付」，並整合國民年金

開辦前已經在發放的「敬老津貼」及「原住民敬老津貼」，改為「老年基本

保證年金」及「原住民給付」，共計 6 項給付。100 年 7 月起新增生育給付

項目，並將各級政府應負擔之保險費，改於每年 5 月底及 11 月底，依被保

險人前 6 個月繳費情形計收，溯自 97 年 10 月 1 日施行。101 年 1 月 1 日起

將被保險人應負擔之保險費及保險年資由按全月計算改按實際加保日數計

算，並將老年年金加計金額、老年基本保證年金、原住民給付、遺屬年金基



 
IX 

本保障，由 3,000 元調整為 3,500 元；身心障礙年金基本保障及身心障礙基

本保證年金，由 4,000 元調整為 4,700 元。 

1.納保統計 

103 年底國民年金被保險人計 358 萬 4,020 人，較上年減少 9 萬 3,581

人（－2.54%）；月投保金額仍維持 17,280 元，保險費率仍為 7.50%；全年應

計保險費 471 億 6,832 萬元，較上年減少 2 億 7,480 萬元（－0.58%）。 

國民年金納保統計概況 

年 別 
被保險人數＊

（人） 

應計保險費（萬元） 

合計 
被保險人 
負擔 

政府補助 

101 年 3,725,626 4,628,366 2,930,639  1,697,726  
102 年 3,677,601 4,744,312 3,093,496  1,650,816  
103 年 3,584,020 4,716,832 3,029,852  1,686,980  
較上年 
增減(%) 

-2.54 -0.58 -2.06 2.19 

附註：＊為年底數。 

2.給付統計 

103 年國民年金核付金額為 610 億 1,762 萬元，較上年增加 30 億 1,590

萬元（＋5.20%），其中以老年基本保證年金給付 313 億 2,173 萬元最多（占

51.33%），較上年減少 17 億 5,283 萬元（－5.30%）；其次為老年年金給付 224

億 9,256 萬元（占 36.86%），較上年增加 43 億 2,146 萬元（＋23.78%）；給

付金額最少為身心障礙年金給付 2 億 4,029 萬元（占 0.39%），較上年增加

2,505 萬元（＋11.64%）。 

國民年金核付概況 
                                                          單位：萬元 

年 別 合計 
老年 
年金 

老年基本
保證年金

原住民
給付 

生育 
給付 

身心
障礙
年金

身心障
礙基本
保證 
年金 

喪葬 
給付 

遺屬 
年金 

101 年 5,328,364 1,339,193 3,362,288 127,833 35,070 17,903 129,785 162,942 153,350 

102 年 5,800,172 1,817,110 3,307,456 136,614 31,192 21,525 130,599 158,363 197,314 

103 年 6,101,762 2,249,256 3,132,173 143,908 33,013 24,029 124,407 156,678 238,297 

較上年 

增減(%) 
5.20 23.78 -5.30 5.34 5.84 11.64 -4.74 -1.06 20.77 

 


